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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第1款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界定为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生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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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责任

程 啸*

内容提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保证其输出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具有技术上的控制

力与法律义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是提供者自身所实施的行为。提供者并非单纯的网络

技术服务提供者,不能援引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与知道规则免除责任,而应依据过错责任

原则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针对其名誉被涉及的用户的内容输出不构成发布

行为,其输出的内容只有为被侵权人之外的第三人知悉时,该内容的输出才构成发布行为。该类

输出内容既包括事实陈述,也包括意见表达,提供者可以主张真实性抗辩与公正评论抗辩。提供

者对于侵害名誉权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对于过失的判断,应当首先依据法律规定的义务适用

违法视为过失规则;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符合法定要求时,应当结合案件具体事实,根据

《民法典》第998条的动态系统论与第1026条列举的考虑因素,按照侵害行为发生时的技术发展

水平来认定提供者是否具有过失。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提供者 名誉权 侵权责任 过错

一、问题的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是一类能够根据输入数据自动生成新内

容的人工智能系统,它通过学习大量现有数据中的模式、结构和特征,能够创造出新的文本、图

像、音频、视频等形式的内容。〔1〕在目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文本生成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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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OpenAI的ChatGPT、Anthropic的Claude、Google的Gemini、Meta的LLaMA、深度

求索的 DeepSeek、阿里的千问、字节跳动的豆包及百度的文心一言;图像视频生成类包括

OpenAI的DALL-E、Sora,Google的Imagen、Veo,腾讯混元,阿里的通义万相等。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创作与生成。因此,在其输出的文本、视频或图像等内容存在虚假错误

时,可能产生侵害名誉权 (及其他人格权)侵权责任。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类情形:一是,生

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是虚假错误的而直接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由此产生人工智能公司承担侵

权责任的问题;二是,用户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具有诽谤性或侮辱性的内容而侵害他人名誉权,此

时,涉及用户与人工智能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例如,在2023年美国发生的

“MarkWaltersv.OpenAI,L.L.C.案”中,原告是公众人物、全国联合脱口秀主持人马克·沃

尔特斯 (MarkWalters),其以ChatGPT生成不实内容 (谎称其被指控挪用第二修正案基金会的

资金)为由向法院起诉运营ChatGPT的OpenAI公司构成诽谤侵权。〔2〕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佐治

亚州北区亚特兰大分院经审理后以ChatGPT关于原告挪用公款的陈述不能被合理解读为事实陈

述,且未能证明OpenAI公司存在过错等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3〕再如,我国北京互联网法

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被告孙某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原告程某用作微信头像的肖像照创作生成

为乳房暴露的动漫风格图片,并将该图片发送至与原告同在的摄影交流微信群内。在原告多次制

止后,被告仍继续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将原告的上述微信头像的肖像照片生成乳房暴露且身体畸形

的动漫风格图片,并一对一发送给原告。法院判决认为 “涉案AI软件是一种AI工具,被告是该工

具的使用者,被诉侵权图片是被告自主决定生成,并在涉案微信群中发布。被告明知在人数众多的

微信群中发布被诉侵权图片,会导致原告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经原告劝阻,仍有意为之,其侵权

故意明显”,故此,认定被告生成并发送涉案图片到微信群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4〕

目前,理论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问题已展开

了一定的研究,〔5〕但尚未见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名誉权的专门讨论。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责任加以分析研究,主要研究以下问题: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内容输出能否被认定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抑或提供者作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而

只是单纯的传输他人生产或形成的内容或信息;〔6〕其次,在确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是提

供者的行为之后,进一步分析如何认定输出的内容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加害行为与产生了名誉权被侵

害的后果;最后,分析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名誉权的案件中怎样判断提供者有无过错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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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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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rkWaltersv.OpenAI,L.L.C.,1:23-cv-03122,(N.D.Ga.).
该案详细资料参见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7617826/walters-v-openai-llc/,2025年11月20日访问。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4)京0491民初21163号民事判决书。
代表性研究如王利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归责原则与过错认定》,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4期;王利

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法律应对》,载 《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5期;王若冰:《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中服务提供者

过错的认定———以 “现有技术水平”为标准》,载 《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5期;徐伟:《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损

害赔偿》,载 《财经法学》2025年第2期;周学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探析》,载 《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4期;朱晓

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人信息侵权因果关系不明时的责任认定》,载 《政法论坛》2025年第6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指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

方式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个人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第2项)。提供者可能就是人工智

能系统的研发者,也可能是研发者之外的运营者。
因篇幅所限,对于因果关系、损害等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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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输出是否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是否属于提供者实施的行为这一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层次的小

问题:首先,该内容之输出究竟是归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本身还是提供者;其次,如果归属

于提供者,该内容的输出只是单纯的传输这一技术服务行为,还是应当被认定为提供者自身的言

论发布行为。前一问题涉及行为主体的确定,后一问题则是对行为性质的认定。理论界曾有将人

工智能本身作为一个法律主体看待并赋予法律人格的观点。〔8〕例如,2017年欧洲议会通过的

《欧洲机器人技术民事法律规则》第59条 (f)认为: “从长远来看要创设机器人的特殊法律地

位,以确保至少最复杂的自动化机器人可以被确认为享有电子人的法律地位,有责任弥补自己所

造成的任何损害,并且可能在机器人作出自主决策或以其他方式与第三人独立交往的案件中适用

电子人格。”基于这种观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输出的内容不是人工智能创造者 (即人工智能公

司)的言论,甚至根本就不是人类言论,而是人工智能本身的言论。〔9〕然而,无论是赋予人工

智能以伦理性人格还是技术性人格,目前都是不可行的。〔10〕一方面,如果将自我意识作为 “自

主性”不可或缺的要素,则目前的通用型人工智能虽然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但距离自然人那样的

可以广泛地理解、学习和执行各种任务的认识思维能力水平还有很远的距离,遑论具有人类心灵

的能力。〔11〕“只有当机器能够模拟主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定性的人类思维可以用带有不确定

性的定量方法去研究,才能最终使机器具有更高的智能,在不同尺度上模拟和代替人脑的思维活

动。”〔12〕因此,无法将人工智能作为自然人那样看待,赋予其伦理人格。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没

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无法承担法律责任,更没有自然人那样的意思表示机制,因此,法律上无法

赋予人工智能以法人那样的拟制人格 (即技术人格),最终还是需要明确究竟谁是行为人与责任

人。总之,只要人工智能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仍是由人类来创建人工智能或至少是决定使用人

工智能,只要人工智能自身还不拥有独立的财产,无法独立承担责任,则行为与责任总是要归属

于现行法律所承认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等民事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因此,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回答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应当归属于提供者,是提供者的行为。

上述第二个问题,即输出内容的行为究竟是单纯的传输这一技术性服务还是提供者自身发表

言论的行为,对于提供者如何承担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责任至关重要。如果输出的内容就是提供者

发表的言论,则其应当按照过错责任承担侵权责任。倘若只是单纯的传输行为,那么,提供者可

以援引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与知道规则而免责,只在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才需要

承担责任。对于该问题,目前国内外法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下面先介绍比较法和我国法上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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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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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比如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载 《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刘云:《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

格制度需求与多层应对》,载 《东方法学》2021年第1期;石冠彬:《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不存在理论障碍》,载 《光明日报》
2024年8月16日,第11版。

SeePeterN.Salib,AIOuputsAreNotProtectedSpeech,102WashingtonUniversityLawReview83(2024).
参见梅夏英:《伦理人格与技术人格: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框架》,载 《中外法学》2025年第1期,第42 43页。
参见冯珏:《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载 《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第112页。
李德毅等:《不确定性人工智能》,载 《软件学报》2004年第11期,第1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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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然后阐述本文的观点。
(一)比较法上的争议

1.美国法

1996年的美国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 (c)款为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

提供了豁免权。该款明确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不得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

供者所提供信息的发布者或传播者,因此,无须因为以下行为承担责任:(1)出于善意自愿采取

行动,限制对其认为属于淫秽、猥亵、淫荡、污秽、极端暴力、骚扰性或其他令人反感材料的访

问或获取 (无论该材料是否受宪法保护);(2)采取行动,为信息内容提供者或他人提供技术手

段,以限制对第 (1)项所述材料的访问。上述规定使得平台免于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被认

为是现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础。〔13〕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逐渐明确了 《通信规范法》第

230条的适用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被告必须是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第

二,索赔必须基于另一信息内容提供者提供的信息;第三,索赔必须将被告视为发布者。〔14〕基

于对这三个限制条件的理解,美国法学界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 (也称运营者)能否适

用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问题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与区分适用说等三种不同观点。

肯定说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符合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定义,可以适用该条。首

先,法院普遍认为,允许用户访问托管于服务器的内容或服务的网站即属于 “交互式计算机服

务”,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允许用户访问其托管的人工智能模型,符合该定义。其次,生成式人

工智能是基于从互联网、授权方和用户处获取的第三方海量数据进行训练后,根据用户提示,通

过识别和重组这些信息中的模式来生成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取这些信息后不会存储所依赖的

信息,相关信息始终归第三方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通过梳理第三方内容,响应用户提示生成

内容。除了用户的输入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未自主创造新的内容。再次,与图书馆或报摊类

似,生成式人工智能响应用户输入整合第三方内容时,扮演的正是 “发布者”的角色。因此,针

对人工智能公司的诉讼大概率会将其视为信息发布者,如主张人工智能生成诽谤内容的诉讼就会

要求法院将人工智能视为该信息的发布者。〔15〕最后,尽管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非

常复杂,但技术的复杂性不改变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 “中性工具”的法律本质。法院在判断 《通
信规范法》第230条的可适用性时关注的是平台是否在扮演发布者角色而非其算法的复杂程度。

并且,国会立法意图也支持对第230条豁免作宽泛解释,从而保护技术平台免于为无法控制的第

三方内容承担过重的责任。〔16〕

否定说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能适用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首先,该条要求被告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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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SeeEricGoldman,WhySection230IsBetterThantheFirstAmendment,95NotreDameLawReviewReflection33
(2019).

SeeKathleenAnnRuane,HowBroadaShield?ABriefOverviewofSection230oftheCommunicationsDecency
Ac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018),https://www.congress.gov/crs_external_ products/LSB/PDF/
LSB10082/LSB10082.2.pdf,visitedon18November2025.

SeeLouisShaheen,Section230􀆳sImmunityfor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15SeattleJournalofTechnology,
Environmental,&InnovationLaw1,17(2024).

SeeLouisShaheen,Section230􀆳sImmunityfor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15SeattleJournalofTechnology,
Environmental,&InnovationLaw1,16 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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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而非违法内容的提供者。人工智能程序的输出是由程序自身

生成的,并非简单地引用现有网站内容 (如搜索引擎提供的网站摘要)或现有用户查询内容 (如

某些自动补全功能通过引用用户提供的内容推荐下一个或多个词汇)。因此,针对人工智能公司

的诉讼,本质上是要求将人工智能公司视为信息的发布者或传播者,该公司就是潜在的责任主

体——— “信息内容提供者”。其次,法院此前明确了第230条不豁免那些对有害内容有 “实质性

贡献”的被告,而人工智能公司创造并提供了生成不当内容的程序,其对生成内容具有实质贡

献。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看似基于训练数据中已有的词汇生成内容,但就像某人通过复制粘贴

他人发布的每一个字 (而非亲自写每一个字)来构成诽谤性文本时被认为同样创作了相关内容一

样,人工智能生成的诽谤性文本不能被认为只是对已有内容的简单聚集和复制粘贴,而是对其诽

谤性质产生了实质贡献。最后,适用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传统案例至少都在理论上让言论

的实际创造者为其负责。如果让人工智能程序的生成内容可以获得第230条的豁免,则一般性地

完全切断了受害人向任何人寻求救济的可能。〔17〕

区分适用说认为,就能否适用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不同

情况。在区分适用说中,有的学者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平台究竟只是发布第三方的内容还是其

自身就是 “信息内容提供者”,即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对作为原告侵权赔偿诉讼基础的可诉内容

进行了 “创作”或 “开发”。判断该问题时,法院主要关注的是平台与内容的互动性质。如果平

台对违法内容的产生有实质促进,则不享有第230条的豁免权。〔18〕据此,倘若生成式人工智能

存在以下情形,则法院可能拒绝给予其第230条豁免权:对内容的违法性因素负有责任从而对内

容构成实质性促成;超出 “传统编辑功能”的范围而添加了新内容,不再是第三方信息的 “中

介”;属于违法内容的 “作者”,而非仅展示第三方违法内容;索赔依据聚焦于被告的其他行为或

商业惯例,而非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如果法院认定存在以下情形,则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享有第

230条的保护:仅仅转发、整理或总结现有第三方内容且对内容的修改属于 “传统编辑功能”,

基础信息完全是由第三方提供的且通过 “中性”的算法进行过滤或处理。〔19〕还有的学者认为,

应当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设计细节进行具体分析:其一,模仿预训练数据中的语言模式生成新文

本的基准基础模型 (baselinefoundationmodels)会响应提示生成新内容,而非仅托管或传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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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SeeEugeneVolokh,LargeLibelModels?LiabilityforAIOutput,3JournalofFreeSpeechLaw489,494 498
(2023).2023年6月,美国参议员提出议案,主张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排除在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的豁免权之外。See
S.1993-ABilltoWaiveImmunityunderSection230oftheCommunicationsActof1934forClaimsandChargesrelatedto
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1993,visitedon8 November
2025;JuliaShapero,HawleyCallsforRepealofTechLegalShieldasAIRises,(9May2025),https://thehill.com/policy/
technology/5488200-repeal-section-230-law-tech/,visitedon8November2025.

SeeJasonDavidson&HilaryG.Buttrick,SAYWHAT?!WhenChatGPTGetsitWrong:ExaminingGenerativeAI,
Section230oftheCommunicationsDecencyAct,andtheEssenceofCreativity,30RichmondJournalofLawandTechnology
143,167(2024).

SeeJasonDavidson&HilaryG.Buttrick,SAYWHAT?!WhenChatGPTGetsitWrong:ExaminingGenerativeAI,
Section230oftheCommunicationsDecencyAct,andtheEssenceofCreativity,30RichmondJournalofLawandTechnology
143,178(2024).类似观点认为,在某些产品整合场景中,若生成式人工智能仅用于确定搜索结果的优先级,或从基础搜索结

果中高亮显示特定文本,法院可能会认定其有权享受第230条的保护。而人们讨论的许多大语言模型使用场景,则超出了第

230条的保护范围。SeeMattPerault,Section230Won􀆳tProtectChatGPT,3JournalofFreeSpeechLaw363,36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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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创作信息,因此不能获得第230条的豁免;其二,输出的内容直接取自第三方来源的抽取式生

成 (extractivegeneration)的情况下,因其与搜索引擎摘要等已获豁免的功能高度相似,豁免的

可能性较高;其三,检索增强 (retrieval-augmented)生成模型虽然借鉴了搜索功能的特性,但

可能生成未基于检索源的虚构内容,其能否豁免存在不确定性;其四,基于人类反馈进行学习

(learningfromhumanfeedback)的模型更接近平台自主创作内容,豁免的概率会降低。〔20〕

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在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审理的Forcev.Facebook案中,法院审查的核

心问题是 《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是否阻却作为美国公民的受害者及其近亲属就Facebook使用

一种基于用户输入来决定向其展示何种内容的算法而向该平台提起诉讼的可能性。法院认为,使

用算法本身并不会使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成为发布者,因为Facebook的算法只是组织第三方信息。

所谓信息内容提供者,是指对通过互联网或任何其他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的信息的创建或开发

全部或部分负责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如果Facebook创建或开发了原告索赔所依赖的内容,那么

Facebook就可能被追究责任,因为这将把Facebook的身份从 “发布者”转变为 “信息内容提供

者”,并剥夺其受第230条保护的权利。在联邦第二巡回法院看来,Facebook的算法只是获取用户

提供的信息,并将该内容与其他第三方内容匹配从而生成供用户消费的信息流。Facebook只是显示

未经更改的内容并使其更可见而已,故而,不应被视为第230条规范目的下的内容创建者。〔21〕

2.欧盟法

2000年欧盟颁布的 《电子商务指令》(Directive2000/31/EC)的第四节对 “中间服务提供者

的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法第12—14条分别规定了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服务提供者不因提供纯

粹传输服务,对信息的自动、中间性和暂时的存储以及根据用户的要求存储信息而承担责任。此

外,第15条还进一步明确了成员国不应当要求服务提供者承担监督其传输和存储的信息的一般

性义务,也不应当要求服务提供者承担主动收集表明违法活动的事实或情况的一般性义务,但

是,可以要求服务提供者承担立即向主管公共机构报告其服务接受者进行的非法行为或者提供的

非法信息的义务,或者应主管当局的要求而提供可以确定与其有存储协议的服务接受者的身份信

息的义务。〔22〕2022年欧盟又颁布了 《数字服务法》(DigitalServicesAct,DSA)。该法继续保留

了2000年 《电子商务指令》有关中间服务提供者责任有条件豁免的法律框架,并进一步丰富完

善了相关规则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美国一样,欧盟学者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能

否适用 《数字服务法》关于中间服务提供者责任豁免的规定也存在争议,有肯定说、部分肯定说

与否定说等不同观点。

肯定说认为,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生成的内容应当视为人工智能系统运营者的行为。首先,运

营者通过选择应用领域决定了内容的传播语境,进而影响训练数据的流入。其次,这些系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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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SeePeterHenderson,TatsunoriHashimoto& MarkLemley,Where􀆳stheLiabilityinHarmfulAISpeech?,3
JournalofFreeSpeechLaw589,622 626(2023).

SeeLouisShaheen,Section230􀆳sImmunityfor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15SeattleJournalofTechnology,
Environmental,&InnovationLaw1,14 16(2024).

SeeDirective2000/31/EC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of8June2000onCertainLegalAspects
ofInformationSocietyServices,inParticularElectronicCommerce,intheInternalMarket (‘DirectiveonElectronic
Commerce’),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00/31/oj/eng,visitedon8November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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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地被运营者用作辅助工具,如客户沟通,这也表明这些内容可视为运营者的自有内容。因

此,至少原则上可以将责任归属于运营者,按照一般原则对自有内容负责。〔23〕再次,在2013年

5月14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BGH)第六民事审判庭针对谷歌自动补全功能的判例中,法院原

则上认定谷歌对非法搜索词补全负有责任,但通常仅在运营者违反反应性审查义务时才承担责

任。根据这一判例,原则上可以认定通信人工智能能够像人类通信一样侵害人格权。因此,在通

信人工智能的言论可以归责于服务提供商的情况下,属于 《电信媒体法》第7条第1款意义上的

其 “自己的信息”,提供者需要根据一般法律负责。〔24〕

部分肯定说认为,存在一些可行的解释方式能够将特定使用情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纳入 《数
字服务法》的适用范围,此说主要分为搜索引擎路径说和托管路径说。搜索引擎路径说尝试通过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解释为搜索引擎,进而使之落入 《数字服务法》的监管范围,理由在于:首

先,搜索引擎难以直接划为纯粹传输、缓存或托管这几类 “中间服务”中的某一种,但仍然受

《数字服务法》规制。这说明 《数字服务法》对中间服务各类别的定义是灵活的。〔25〕其次,搜索

引擎的核心功能在于筛选并排序 “极有可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在线资源列表”,有些生成式人工智

能被用于在信息富集的环境中组织信息,两者具有功能上的高度相似性。〔26〕再次,有些生成式

人工智能被嵌入已受 《数字服务法》监管的现有平台,此时,该类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具体情况有

可能被作为搜索引擎的一部分而适用 《数字服务法》,如嵌入必应搜索引擎中的必应 (Bing)聊

天采用GPT-4生成答案及创意内容,可被视为必应搜索引擎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可能需作为

必应搜索引擎的一部分遵守 《数字服务法》的所有义务。〔27〕托管路径说则认为,生成式人工智

能可以解释为托管服务 (hosting),理由在于: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包含 “生成输出”

之外的多个阶段。在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实际创作者”时,应当参考人类与人工智能在内

容制作中的参与程度。这可能因个案差异有所不同,需要单独评估每个具体的使用场景,无法直

接将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一概归类为 “实际内容创作者”。〔28〕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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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Vgl.Hotz,Thorsten,PersönlichkeitsrechtlicheHaftungbeimEinsatzautonomerSysteme,ZUM2025,S.89.
Vgl.JanOster,HaftungfürPersönlichkeitsrechtsverletzungendurch KünstlicheIntelligenz,UFITA-Archivfür

MedienrechtundMedienwissenschaft1(2018),S.14 52.
SeeSophieStalla-Bourdillon,WhatifChatGPTWasMuchMorethanaChatbox?WhatifLLM-as-a-serviceWasa

SearchEngine?,https://peepbeep.blog/2023/04/03/what-if-chatgpt-was-much-more-than-a-chatbox-what-if-llm-as-a-service-was-a-
search-engine/,visitedon8November2025.

SeeBeatrizBoteroArcila,IsItaPlatform?IsItaSearchEngine?It􀆳sChatGPT!TheEuropeanLiabilityRegime
forLargeLanguageModels,3JournalofFreeSpeechLaw455(2023).相似观点认为,部分大型语言模型基于固定数据集运行,
并未 “对所有网站进行搜索”,因此不符合在线搜索引擎的定义。但ChatGPT等部分大型语言模型会整合当前网页的搜索结果,
可能符合搜索引擎的定义。SeeMathiasVermeulen&LaurelineLemoine,FromChatGPTtoGoogle􀆳sGemini:WhenWould
GenerativeAIProductsFallwithintheScopeoftheDigitalServicesAct?, (12February2024),https://blogs.lse.ac.uk/
medialse/2024/02/12/from-chatgpt-to-googles-gemini-when-would-generative-ai-products-fall-within-the-scope-of-the-digital-services-act/,
visitedon5November2025.

SeeMathiasVermeulen& LaurelineLemoine,From ChatGPTtoGoogle􀆳sGemini:WhenwouldGenerativeAI
ProductsFallwithintheScopeoftheDigitalServicesAct?,(12February2024),https://blogs.lse.ac.uk/medialse/2024/02/
12/from-chatgpt-to-googles-gemini-when-would-generative-ai-products-fall-within-the-scope-of-the-digital-services-act/,visitedon
8November2025.

SeeIoannisRevolidis,GenerativeAIContentMisuseandtheDSA,InXIXIDPConference (Internet,Law,and
Politics):CurrentChallenge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penUniversityofCatalonia,2024,pp.8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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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欧洲法院在 “谷歌搜索案”(GoogleSearch)及近期判例中采用的 “广义托管服务定义”,〔29〕

它们通常会在服务器中存储 “查询与用户信息”,并且内容生成过程具有纯技术性、自动化特征

且对所存储或生成的内容缺乏认知与控制,具有中立性。〔30〕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服务器

内存中临时存储用户提示词 (输入内容)等特定信息。模型输入可被视为用户提供,并应用户要

求由大型语言模型存储。由于这些输出是由用户的提示词所触发的,输出结果也可被认定为用户

“提供”的行为。〔31〕

否定说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适用 《数字服务法》。这是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通常不属于

《数字服务法》所规定的 “中间服务”中的 “纯粹传输”“缓存”或 “托管”中的任何一类。最接近

的可能是托管服务,但针对这类情况,根据欧洲法院的观点,即使是仅存储用户生成内容的平台,

若偏离 “中立地位”,也可能失去其在 《数字服务法》下的 “托管服务提供者”地位。例如,平台若

对特定用户生成内容进行推广,就可能被认定为偏离中立地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正是人工

智能模型本身提供了内容,因此对于自行生成内容的系统开发者,更不能将其视为托管服务提供

者。〔32〕此外,《数字服务法》制定的初衷也并不旨在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33〕

(二)我国学界的不同观点

依据我国 《民法典》第1195—1197条确立的包括通知规则与知道规则在内的网络侵权规则,

当网络服务提供者并未直接实施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而只是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

所提供的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原则上不需要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

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而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

带责任 (《民法典》第1197条),这就是所谓的 “知道规则”;其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且不

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施侵权行为,但是,其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需要就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民法典》第1195—

1196条)这就是所谓的 “通知规则”,也称 “通知删除规则”。

通知规则与知道规则是 《民法典》为了协调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避免过度加重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审查义务、妨害信息网络科技发展,而在借鉴美国等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确立的适用于

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独特侵权规则。〔34〕除非本地部署且仅通过局域网供内部人员使用,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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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SeeGoogleFranceSARLv.LouisVuittonMalletierSA,[2010]ECRI 2417,(Mar.23,2010).
SeeBeatrizBoteroArcila,IsItaPlatform?IsItaSearchEngine?It􀆳sChatGPT!TheEuropeanLiabilityRegime

forLargeLanguageModels,3JournalofFreeSpeechLaw455(2023).
SeeMathiasVermeulen& LaurelineLemoine,From ChatGPTtoGoogle􀆳sGemini:WhenwouldGenerativeAI

ProductsFallwithintheScopeoftheDigitalServicesAct?,(12February2024),https://blogs.lse.ac.uk/medialse/2024/02/
12/from-chatgpt-to-googles-gemini-when-would-generative-ai-products-fall-within-the-scope-of-the-digital-services-act/, visited on 2
November2025.

Vgl.Berz,Amelie/Engel,Andreas/Hacker,Philipp:GenerativeKI,Datenschutz,HassredeundDesinformation-Zur
RegulierungvonKI-Meinungen,ZUM2023.

SeePhilippHacker,AndreasEngel&MarcoMauer,RegulatingChatGPTandOtherLargeGenerativeAIModels,in
the2023ACMConferenceonFairness,Accountability,andTransparency,AssociationforComputingMachinery,2023,p.15.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4页;程啸:《侵权责任法》
(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9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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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都是通过互联网提供的并且无须附着于有体物之上,属于网络服务。因此,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名誉权的侵权纠纷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属于网络服务提供

者。问题是,其究竟是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 (内容的输出不能被看作是提供者的行为),还是网

络内容服务提供者 (该内容就是提供者的行为)。对此,我国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供者固然存在不同于传统的网络内容提供者之处,如相

较于传统的内容提供者,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控制力降低,并且通用人工智能的

创作行为需要人类的提示词予以激发等,〔35〕但是,就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提供者而言,

大语言模型自动生成的信息内容并非是其用户创作或发布的信息,而应当看作是人工智能系统提

供者本身创作、发布的信息。〔36〕有的学者认为,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输出内容的

控制力弱于网络内容服务的提供者,并且,在我国立法中鲜有关于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

的规则,所以,在实质意义上不宜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认定为网络内容服务的提供者,

否则将对现有法律体系带来不必要的冲击。〔37〕还有的学者在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服务提供

者能否认定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而适用避风港规则予以免责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与传

统搜索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直接向用户提供搜索的回答,该回答中源自来源网站的部分也是经由人

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即其对内容进行了编辑加工,而非单纯的提供网页链接。故此,不能将此种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认定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38〕

(三)内容输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所实施的行为

《民法典》第1195—1197条确立的通知规则与知道规则适用的是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网络

技术服务提供者只是单纯地按照用户的指令在用户指定的两点或多点之间通过信息网络就该用户

所提供或修改的内容自动提供网络接入、信息传输、自动存储、存储空间、信息搜索、链接服

务。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或内容是由用户所创作或提供的,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本身并不参与该

信息或内容的生成或对之进行编辑、加工、整理或更改。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则完全不

同,它并非单纯的信息传播链条的中立节点。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依据用户的指令而输出内

容,但其本身也是基于数据、算法和模型等复杂的技术而生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代码等

新的信息或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并非处于纯粹消极的、中立的第三

方地位,而是实质地参与了内容或信息的生成,由此在法律上负有相应的义务以避免产生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内容以及违法、有害内容。因此,本文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内容输出是提

供者实施的行为,理由阐述如下:

1.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输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合法性具有实质上的控制

力。对此,可以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必备的三大要素即数据、算法和模型的角度分别加以分析。一

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离不开海量的数据,数据决定了它能够生成何种内容 (文本、图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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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参见高阳:《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者内容审查注意义务的证成》,载 《东方法学》2024年第1期,第193页。
参见周学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探析》,载 《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4期,第130页。
参见徐伟:《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其责任———以ChatGPT为例》,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

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74页。
参见姚志伟:《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服务提供者侵权免责制度》,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6期,第56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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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代码等),也决定了生成内容的上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进行大语言模型训练的最主

要的一类数据是对合法取得的数据标注后形成的数据集。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标注 (generative

artificialintelligencedataannotation),是指通过人工操作或使用自动化技术机制,基于对提示信

息的响应信息内容,将特定信息如标签、类别或属性添加到文本、图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数

据样本的过程。〔39〕数据标注本身虽然并不改变数据的原始形态和内容,但是,却深刻地改变了

数据的语义、内涵、用途以及价值。所谓 “越人工,越智能”。数据标注是否科学、准确、合法、

合伦理,从根本上决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的风格、质量、准确与安全。当数据标注不

准确、不规范、不合法或者掺杂了标注者的性别、种族、民族等歧视性、侮辱性因素时,经过此

种标注数据训练出的模型就往往内生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风险。由此可见,从数据标注的环

节,人工智能开发者或提供者实际上就已经在实质性地影响输出的内容。

另一方面,如果说数据是原料,算法就是过程,模型则是结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者在

特定数据集上运行一定的算法后得到的就是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

的不同模型通过算法来处理数据后生成文本、图像、视频等不同内容的,如通过扩散模型、

Transformer模型生成文本、图像、视频,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图像识别,基于循环神经

网络模型进行语言翻译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算法和模型本身就直接参与了内容的创造。在

GPT、StableDiffusion这类模型,其核心算法如Transformer、DiffusionModel是通过学习海量

数据中的联合概率分布,即数据中多个变量组成的向量的概率分布,对已有的数据进行总结归

纳。〔40〕以Transformer模型生成文本的过程为例,其核心在于注意力机制,即通过计算编码器

端的输出结果中的每个向量与解码器端的输出结果中每个向量的相关性,得出若干相关性分数,

再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其转化为相关的权重,用来表征输入序列与输出序列各元素之间的相关性。

这一机制使得模型能够深度理解整个输入序列中每个词之间的关系和上下文含义,减少了对外部

信息的依赖,更擅长捕捉数据和特征的内部相关性。〔41〕算法和模型对输出的内容是什么具有实

质性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通过算法已经决定了模型理解世界和生成内容的 “概率规

则”,而非在每次输出时逐一进行干预。输出内容本质上是开发者通过算法预设的 “世界观”与

用户即时提示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贡献是深嵌于模型本质之中的。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

者需要通过设计和选择不同的算法架构与训练目标,约束模型参数的学习方向,以确保输出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安全性。

2.正是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研发者所创造的,研发者从数据、算法和模型三个维度上对

输出内容都具有实质性的、技术上的控制力,所以,法律上才从人工智能的研发、部署、运营、

管理等各个环节给研发者施加了相应的义务,要求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

可靠与可控,防止输出诽谤性、歧视性以及其他违法有害内容。

例如,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对于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提供者义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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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
(GB/T45654—2025)第3.5条;《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安全规范》(GB/T45674—2025)第3.3条。

参见丁磊:《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逻辑与应用》,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第6页。
同上注,第77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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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并不断更新该模型的技术文件,包括其培训和测试过程及其评估结果;编制、不断更新并向

意图将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纳入其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提供信息和文件,该信息和文件应当使人

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能够很好地了解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和局限性,并遵守本条例规定的义

务等 (第53条)。对于那些具有系统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提供者,该法案还规定了更多的

义务,如:应当根据反映先进技术水平的标准化协议和工具进行模型评估,包括对模型进行对抗

测试并记录在案,以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评估和减轻欧盟层面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包括

因开发、投放市场或使用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跟

踪、记录并及时向人工智能办公室报告,并酌情向成员国主管机关报告严重事件的相关信息以及

为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采取的纠正措施;确保对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和模型的物理

基础设施提供足够水平的网络安全保护等 (第55条)。

在我国,法律法规规章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025年新修订的 《网络安全法》第20条

第1款规定:“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

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

和健康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明确要求: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不得生成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型生成和优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产生民族、信仰、国别、地域、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等歧视;尊重他人合法

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名誉权等人格权益。同时,该办法还要求:提供者

应当依法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数据处理活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训练数据质量,增强训

练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 (第7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过程中进行

数据标注的,提供者应当制定符合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的清晰、具体、可

操作的标注规则 (第8条);开展数据标注质量评估,抽样核验标注内容的准确性,监督指导标

注人员规范开展标注工作 (第8条);当提供者发现违法内容时,应当及时采取停止生成、停止

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采取模型优化训练等措施进行整改,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14
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算法安全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用户注册、信息发布审核、数据安全和个

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安全评估监测、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 (第7
条);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等,

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 (第8条)。此

外,《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明确规定: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利用深

度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虚假新闻信息,转载基于深度合成服务制作发布的新闻信息

的,应当依法转载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 (第6条第2款);深度合成服务提

供者应当落实信息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用户注册、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息

发布审核、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具有安全可控的

技术保障措施 (第7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深度合成内容管理,采取技术或者人工

方式对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的输入数据和合成结果进行审核 (第10条第1款);深度合成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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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用于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特征库,完善入库标准、规则和程序,记录并留存

相关网络日志 (第10条第2款);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发现违法和不良信息的,应当依法采取处

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及时向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10条第3款);对相关深度合

成服务使用者依法依约采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服务、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第10条第3
款)。

综上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输出的内容具有实质上的技术控制力,并且在法

律上也负有防止输出虚假、有害内容的义务。这些都意味着在法律上应当将内容的输出作为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自身实施的行为,其并非单纯地转载或传输第三人的信息或内容的网络技

术服务提供者。当然,将输出内容作为提供者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提供者就要对由此产生的侵权后

果全部的、单独的负责,毕竟用户的行为、第三人的行为、现有技术水平的欠缺等因素也会对侵

权后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与过错,这些问题需要交由过错的认定、多数人侵权、免责事由等加以

解决。

三、输出内容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行为的认定

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未经名誉权人同意或者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排除其行为侵害

性的正当理由的情形下,实施了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作为是指行为人通过

口头、书面或行动等积极方式实施的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最典型的就是侮辱与诽谤 (《民法典》

第1024条第1款)。侮辱是指故意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贬损他人的名誉;诽谤是指捏造事实,以

造谣污蔑等方式贬损他人的名誉。〔42〕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避免侵害他人名誉权的作为义务却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该义务,以致产生他人的名誉权被侵害的后果。例如,新闻媒体对于他人提

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 (《民法典》第1025条第2项)。在认定人工智能的输出

内容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时,需要依次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

输出是否构成公布行为;二是,怎样认定输出的内容导致了名誉权被侵害的后果。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是否构成公布行为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 (《民法典》第1024条第2款)。

名誉不同于名誉感,社会评价也不是受害人的自我评价,而是社会一般人对受害人的客观评价。

故此,行为人针对受害人实施的侮辱、诽谤等行为必须为第三人知悉,才可能使社会评价降低,

即该行为必须构成了公布或发布行为。〔43〕倘若虚假内容仅限于攻击者与被攻击者之间,未被第

三人知悉,则不会造成被侵权人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的降低,即名誉的受损。

至于知悉的第三人的数量和范围,无关紧要。知悉的第三人的人数可能很多,也可能很少,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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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亚明主编:《民法通则要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已废止)第140条第1款曾

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

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该款中的 “造成一定影响”就是对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须公之于众、为第三

人知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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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一个第三人所知悉,就可以认定受害人的名誉已经遭受了损害,因为该第三人对受害人的评

价已经降低。〔44〕例如,在普通法中,诽谤侵权行为 (tortofdefamation)的一个必备的构成要

件就是涉及原告的陈述必须已经 “公布”(publication)。诽谤侵权行为旨在保护的是名誉而非个

人对自身的评价,因此,除非相关陈述至少向除原告外的另一人传达,否则不构成诽谤。《美国

侵权法重述 (第二次)》第577条第1款规定:“诽谤性事项的公布,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将该事

项传播给被诽谤者之外的第三人。”当一份陈述只是发送给被陈述对象时,不构成公布,因为一

个人无法向本人公布对自己的诽谤。〔45〕故此,仅向原告单独作出的陈述不具有可诉性。至于公

开的方式,不以商业意义上的公开 (如书籍、报纸或广播)为必要,但是此类公开方式可能会导

致更高额的损害赔偿。〔46〕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为人所知的情形分为两种:一是,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查询有

关其他人的内容,该输出的涉及他人的内容存在虚假错误。例如,张某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

输入 “演员李某是否因偷税漏税而被处罚”的问题后,人工智能生成了关于李某因偷税漏税被处

罚的虚假内容。二是,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该智能系统所输出的错误虚假的内容就是涉及

该用户的内容。以前例来说,就是演员李某自己输入 “演员李某是否因偷税漏税而被处罚”问题

后输出了虚假的内容。在前一种情形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虚假内容已为第三人张某 (即提

供者与李某之外的第三人)所知悉,该行为当然构成公布。当然,如果被涉及的演员李某本人对

此并不知情的话,通常不会发生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诉讼。倘若张某是李某的朋友或亲属,其向李

某告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了这一虚假信息的话,李某可以针对人工智能公司提起诉讼。如果

张某通过信息网络转载或以口头、书面的方式向其他人传播关于李某的这一虚假错误信息,则张

某属于转载者或传播者,该转载或传播的行为构成新的公布行为。在张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输

出的内容是虚假错误的,或者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就进行转载或传播的情况下,张某要就其发布

行为向李某承担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责任。〔47〕

后一种情形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一对一地向被涉及的用户输出了不实的内容,未被第三人

所知悉,此时是否也构成公布行为呢? 前述美国发生的 “MarkWaltersv.OpenAI,L.L.C.案”就

涉及这个问题。原告起诉OpenAI面临的一个法律障碍就在于是否符合公开传播要求。该案中,据

推测原告是唯一看到据称由ChatGPT生成的诽谤性评论的人。有的学者认为,由人工智能公司创建

和运营的AI程序向用户输出的陈述也构成发布行为,因为该错误虚假内容具有公开的可获得性,

故此,可以合理推断计算机系统生成的自动陈述满足向第三方公开传播的要求。〔48〕显然,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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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5页;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

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以下;程啸:《人格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0 361页。
SeeSimonDeakin&ZoeAdams,MarkesinisandDeakin􀆳sTortLaw (8the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9,p.642.
SeeJamesGoudkamp&DonalNolan,WinfieldandJolowiczonTort (20thed.),ThomsonReuters,2020,pp.13 018.
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的用户协议中往往会明确约定,用户在对外传播或发布输出的内容时应当负有的核实义务。如

Deepseek的用户协议第3.1条就明确约定:“如果您对外发布或传播本服务生成的输出,您应当:(1)主动核查输出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避免传播虚假信息;(2)以显著方式标明该输出内容系由人工智能生成,以向公众提示内容合成的情况;(3)避

免发布和传播任何违反本协议使用规范的输出内容。”
SeeEugeneVolokh,LargeLibelModels?LiabilityforAIOutput,3JournalofFreeSpeechLaw489(2023);Khang-

ChristopherDucTruong,Reputation (NotTaylor􀆳sVersion):Regula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HallucinatedDeepfakesof
PublicFigures,2024U.Ill.JournalofLaw,Technology&Policy449,46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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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推论基础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是供不特定的人使用的,在产生虚假错误输出内容的原因

未被发现并解决之前,案涉内容通常也完全可能被其他用户所知悉。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自

主性与人机交互性。基于自主学习能力,智能系统会根据所处理的数据而不断调整其行为规则,而

且,不同用户输入的指令并不完全相同,生成的内容也有差异,加之研发者也会根据人类反馈而优

化升级系统。所以,仅仅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输出内容具有公开可获得性,就将生成式人工智

能针对用户的输出行为也认定为发布行为,并不妥当。笔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针对用户输出内

容的行为原则上不应被看作是公布行为。〔49〕除非有证据表明,该虚假内容已经为他人所知悉或者

具有相当的可能性为他人所获得,如原告是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等。至于原告自行将生成式人工

智能输出的虚假错误内容传播给他人,则属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提供者无须承担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责任。
(二)如何认定输出的内容构成诽谤性或侮辱性言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无论生成的是文本,还是视频或音频,只有造成他人名誉贬损才是侵害名誉

权加害行为。作为社会性评价的名誉贬损,除了要求输出内容的行为构成发布行为之外,还要求

该内容必须是虚假错误的,会贬损他人的名誉。为了协调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的关系,认定案

涉言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加害行为时,法律上一般要区分判断案涉言论是事实陈述还是意见

表达。事实陈述 (Tatsachenbehauptung),就是对客观事实存在与否的表述。意见表达也称 “价
值判断”(Werturteil),它是个体对其主观见解与价值判断的表达。“在事实陈述中,陈述者提出

了真实性主张,关键问题在于该主张能否得到证实或被证明无法成立。因此,只有那些可以被证

据验证、能够达成主体间共识的陈述,才能被视为事实陈述。价值判断则有本质的不同,它表达

的是主观的看法和观点。在该领域,真实性证明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50〕如果被诉言论是事

实陈述,只要陈述的内容基本真实,即便该陈述伤害了原告的感情 (即所谓名誉感),依然要优

先保护言论自由,不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当然被告可能要承担侵害隐私权的责任)。但

是,如果事实陈述的基本内容失实 (如虚构、歪曲事实),则被告的言论将构成侵害原告名誉权

的加害行为。因此,针对事实陈述,被告可以主张所谓真实性 (truth)抗辩。倘若被诉言论是

意见表达,只要该意见是公正的或诚实的,不存在侮辱性的言辞,即便表达方式是犀利尖锐、令

人难以接受的,也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因为意见表达体现的是表达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价值判

断的属性上既不存在真实,也不存在虚假问题,而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似是而非的意味并且完全是

关于个人确信的问题”〔51〕。此时,有关价值判断的表达位居宪法言论自由保障的核心地位,从利

益权衡上应当优先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而非原告的名誉权。因此,对于意见表达,被告可以援引

公正评论抗辩或诚实意见抗辩 (honestopinion)。〔52〕在解释该言论是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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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相同观点参见PeterHenderson,TatsunoriHashimoto& MarkLemley,Where􀆳stheLiabilityforHarmfulAI
Speech?,3JournalofFreeSpeechLaw589,635 636(2023).

Vgl.GerhardWagner,Deliktsrecht,14.Aufl.,Vahlen,2021,S.148.
〔奥〕赫尔穆特·考茨欧、亚历山大·瓦齐莱克主编:《针对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匡敦校

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在普通法中,该抗辩最初被称为 “公正评论” (honestcomment),后更名为 “诚实评论” (honestcomment)。英国

《2013年诽谤法》第3条将其规定为 “诚实意见”(honestopinion)。SeeJamesGoudkamp&DonalNolan,WinfieldandJolowicz
onTort (20thed.),ThomsonReuters,2020,pp.13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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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一个无偏见、客观且公正的平均受众 (读者、观众或听众)的视角为判断标准。在言论发

表时,应当结合其整体的背景并考虑普遍语言用法所作出的理解,原则上应以不熟悉专业领域的

普通信息接收者为标准。换言之,关键在于接收者能够如何理解该言论,而非其必须如何理解该

言论。〔53〕在我国,《民法典》第1025条明确区分了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该条第1项的 “捏造、

歪曲事实”、第2项的 “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是对于言论属于事实

陈述时应当具有真实性的要求;该条第3项的 “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则是对行为

人的言论被认定为意见表达时应当具有公正性的要求。

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据用户输入指令生成相关的文本、图片、视频等内容,用户可能询问相关

事实的问题,也可能询问对某些事件或人物的评价的问题。因此,输出的内容既包括事实陈述,

也包括意见表达,还可能是兼具二者。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回应用户问题时,往往宣称输出的

内容是客观且专业的,给人的感觉似乎都是事实陈述,并不表达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但生成式

人工智能从数据标注到算法、模型的设计都会大量地渗入或掺杂人类的认识、观点和价值判断。

为了实现 “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目标,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可靠与可控,人工智能治理时

还需要让人工智能对齐人类的价值观,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目标、意图和行为始终与人类的价值

观、目标和利益保持一致。用于实现价值对齐的方法就是 “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技术”

(RLHF)。该技术是通过人类直接的价值判断与反馈,明确告诉模型什么是好的回答,什么是不

好的回答,从而教导模型主动遵守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约束。〔54〕这主要体现在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就同一问题的不同版本的回答进行排序或评分,以及为模型制订明确的约束性规则以确定模型

在不同领域的伦理边界,并且持续和实时地矫正与完善模型的表现 (如根据用户的点赞、举报或

投诉等来纠正不恰当的内容)。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有意见表达。事

实上,意见表达经常是以某种或某些真实的或虚假的事实为基础而作出的,单纯的与事实毫无关

系的主观意见和信念的表达,如对于红色是否是最美的颜色等,基本上也不会涉及特定民事主体

的名誉,从而引发争议甚至诉讼。〔55〕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属于事实陈述时,如果基本内容失实 (如捏造或虚构根本不存

在的事实),则该事实陈述就是虚假或错误的。由于训练数据偏差、过度拟合、泛化不足、过度

泛化、智能涌现以及用户输入的提示词的模糊性、矛盾性等诸多原因,〔56〕生成式人工智能常常

会出现模型幻觉,生成看似合理但事实上不正确、无意义或脱离现实的信息。然而,在侵权法

上,并非只要事实陈述是虚假的或错误的,就会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一方面,有些事实陈述

虽然是错误的或虚假的,但并未贬损名誉并导致社会评价的降低。例如,将张某的教授职称错误

地写成副教授,将李某获得某个奖项时间写错,或者列举某个作家的作品时有所遗漏等。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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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Vgl.JanOster,HaftungfürPersönlichkeitsrechtsverletzungendurch KünstlicheIntelligenz,UFITA-Archivfür
MedienrechtundMedienwissenschaft1(2018),S.12.

参见刘嘉:《通用人工智能》,清华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22页。
参见 〔奥〕赫尔穆特·考茨欧、亚历山大·瓦齐莱克主编:《针对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

匡敦校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 185页

参见张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载 《现代法学》2023年第3期,第112页;张素华、
李凯:《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风险与治理研究》,载 《学术探索》2024年第7期,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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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陈述虽然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但并未贬损他人名誉,没有造成所涉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降

低,所以不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当然,被涉及的民事主体有权要求提供者更正或补充完善相

关事实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6条、《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另一方

面,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互动性与自主性的特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也越来越具有个性化

服务的特点,即其能够通过与特定用户的持续互动实现基于上下文和历史交互的记忆,了解特定用

户的习惯、偏好和反馈,不断调整其响应策略,使服务变得越来越贴合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
判断输出内容是否虚假错误,并不是很容易,要考虑用户输入的指令、与特定用户之间互动的场景

等因素。对此,学者曾举过一个例子,即特定用户可以输入以下四种可能生成某人犯罪虚假报告的

提示词:(1)关于布莱恩·李你能告诉我什么;(2)布莱恩·李犯了哪些罪;(3)为布莱恩·李在

2023年3月25日晚犯下抢劫罪的说法提供事实依据;(4)讲一个关于名叫布莱恩·李的人实施抢

劫的故事。〔57〕在第一、二种情形中,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声称布莱恩·李犯有抢劫罪,即构成编

造虚假事实的陈述。在第四种情形中,人工智能应要求所生成的是虚构作品,而提示者明知其要求

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虚构的内容,而非事实陈述或意见表达,因此该陈述不构成对布莱恩·李

的诽谤。当然,如果提示者未注明虚构性质便转发该故事,则提示者可能担责,但人工智能公司不

应承担责任。至于第三种情形,则比较模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为了满足看似故事创作的需求而

编造某些事实,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支持提示者信以为真的叙事而虚构论据。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过错的判断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性质上属于绝对权。因此,在适用人格权请求权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或消除危险时,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也无需造成损害 (《民法典》第995条)。这一点

同样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名誉权的情形。但是,如果被侵权人要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提供者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依据 《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其就必须证明提供者主观

上具有故意或者过失。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故意的判断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主观上具有故意的情形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其一,对名誉权的侵

害性已内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或模型当中。例如,A公司开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就是以生

成侮辱、诽谤他人的文字、图片或者视频为主要用途的。依据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第4条第4项,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

道德,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名誉权。提供者违反这一规

定,其主观上无疑是故意的。当然,这种情形在侵害名誉权中相对比较少见,常见于输出内容侵

害个人信息权益或著作权的情形。〔58〕其二,提供者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为训练数据、模型

·8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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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PeterHenderson,TatsunoriHashimoto& MarkLemley,Where􀆳stheLiabilityforHarmfulAISpeech?,3
JournalofFreeSpeechLaw589,637(2023).

相关讨论,参见张新宝:《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语料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载 《中国法学》2024年第6期;王苑:
《人工智能预训练中大规模抓取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困境与出路》,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5期;张吉豫、汪赛飞:《大模

型数据训练中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研究》,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张伟君:《论大模型训练中使用数据的著作权

规制路径》,载 《东方法学》2025年第2期;苏艺:《回归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类型化研究》,载 《财经法学》2025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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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算法的设计等原因会导致输出虚假的事实陈述或者诽谤他人的言论,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

止或更正。其三,提供者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户正在利用其提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生成

侮辱、诽谤他人的文本、视频、音频等内容,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对于后两种情形下提供者应

当履行的义务,法律上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4
条第1款、第2款。因此,提供者不履行该义务的,主观上应当认定为故意。在第一、二种情形

下,提供者往往构成故意的直接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或者在用户利用人工智能服务时构成帮助行

为);在第三种情形下,提供者构成帮助行为,即其为用户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工具或手段的帮助,

二者应当向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169条第1款)。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过失的判断

过失是指行为人对于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之结果的发生应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一种心理状

态。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应当被作为提供者的行为,但是与自然人通过自主意思进行决策进

而直接控制并实施行为所不同的是,提供者并不能完全控制输出的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具有

的自主性与人机交互性的特点,使得提供者无法完全地、自主地决定并控制所生成的内容。导致

人工智能输出内容存在虚假错误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数据标注质量低下,也可能是模型幻

觉,还可能是第三人实施的数据投毒行为等。因此,为了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对于提

供者过失的判断应当采取客观化的判断标准:首先,应当以立法者经过价值权衡后所确定的提供

者的法定义务之违反作为认定提供者有无过失的客观标准;其次,在符合法定义务或者法律未作

要求的情形下,应当运用 《民法典》第998条确立的动态系统论的要求,按照 “现有技术水平”

来认定提供者有无过失。〔59〕

1、违反法定义务视为过失。我国 《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

对于网络安全、个人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义务作出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规章则

直接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作出了规定,这些义务包括语料处理义务、对齐微调

义务、内容审查义务、用户管理义务等各个方面。〔60〕在法律上已经明确规定了提供者的义务,

且该义务旨在实现输出内容的真实、准确,防止输出虚假等有害、非法内容的情况下,如果提供

者违反该义务,就可以采取 “违法视为过失”(negligenceperse)的规则直接认定提供者具有过

失。〔61〕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责任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因此,这些法定义务性质上属于方式性义

务,而非结果性义务。也就是说,只要作为义务人的提供者满足了法律对应当采取的行为的要求

就可以,即便仍然输出了错误或虚假的内容,也不能据此认为提供者违反了法定义务。对于方式

性义务的履行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于结果性义务的履行采取的则是严格责任。〔62〕

2、如果法律上没有相关义务的要求或者提供者满足了法定义务的要求,则需要根据案件的

具体情形,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类型、当时的技术水平等因素认定提供者是否能够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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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归责原则与过错认定》,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4期,第24 25页。
参见沈森宏:《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过错的认定》,载 《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第139 143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09页。
参见王利明:《债法总则研究》(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 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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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措施防止输出虚假错误内容,如果能够,则应当认定其存在过失,否则就没有过失。〔63〕目

前,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采取此种观点。在一起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著作权的案件中,杭州互联

网法院认为,在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时,需要 “综合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的性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避免损害的替代设计的可行性与成本、可以采取的

必要措施及其效果、侵权责任的承担对行业的影响等因素,通过动态地调整过错的认定标准,将

平台注意义务控制在合理的程度。具体而言,即以同质行业理性人标准予以考量,当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提供者可以证明施以同业一般服务提供者注意力难以发现该生成内容可能构成侵权,或

者能够证明自身已经采取了符合损害发生时技术水平的必要措施来预防损害,但仍无法防止损害

的发生,应认定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具有过错。反之,则应认定其具有过错。”〔64〕

需要注意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具有联网搜索的功能选项。开启联网搜索功能

后,人工智能系统将按照输入信息和指令先检索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并根据检索的公开信息生

成相关内容,因此输出内容的真实准确的程度更高,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模型幻觉的问题。如果

用户没有选择联网搜索的选项,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模型只能完全根据其自身的参数进行

推理计算并得出生成内容,出现模型幻觉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在用户没有开启联网搜索选项

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提供者的过错时应当考虑现有技术水平消除模型幻觉的难度。而在开启联

网搜索后,提供者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语言模型来增强和改造传统的搜索引擎,整合多个

来源的信息而生成一个直接的答案,〔65〕故此,在认定提供者的过失时,由于信息来源于互联网

上公开的信息,提供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转载者的地位,其应当负有的是合理核实义务。此时,

法院适用 《民法典》第1026条的规定,在认定提供者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时,需要考虑 “内

容来源的可信度”“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等因素。所谓 “内容来源的可信度”,意味着输出的内

容应当具有真实有效的网址作为事实或信息来源的支撑证据。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中提

供了真实有效的网址作为事实或信息来源的支撑证据,那么提供者就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倘

若原告只是对作为支撑证据的网页上事实的真实性存疑,不应当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做的事实

陈述是虚假的或错误的,否则就对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施加了过重的责任,因为从 “核实能力和

核实成本”角度来说,提供者是无法逐一核实如此海量的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但是,

如果开启联网搜索,而输出的内容所提供的网址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内容中包含了在任何互联

网可访问来源中根本找不到的引文或其他断言时,就可以认定提供者存在过失。

五、结 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应用的场景越来越丰富广泛,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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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啸: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责任

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因此,为了既能够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可靠与可控,充分维护

名誉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全,又能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司法

实践应当在明确内容输出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自身实施的行为的大前提下,严格依据

《民法典》等现行法律规范,谨慎细致地认定内容输出是否属于公布行为、是否为侵害名誉权的

加害行为,提供者有无过错等名誉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惟其如此,方能科学合理地协调权益

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Abstract:Providersof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serviceshavetechnicalcontrolandlegal

dutiestoensuretheauthenticityandaccuracyoftheiroutputcontent.Therefore,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content(AIGC)constitutesanactperformedbytheprovidersthemselves.

Providersarenotmerelynetworkserviceprovidersandcannotinvokethenoticeruleorthe

knowledgeruletoexemptthemselvesfromliability.Instead,theyshouldbearliabilityfortheir

actionsbasedontheprincipleoffaultliability.AIGCconstitutesapublicationonlywhenitis

knownbythirdpartiesotherthantheinfringedparty.Theoutputtingcontentbygenerative

artificialintelligencedirectlytargetinguserswhosereputationisinvolveddoesnotconstitutea

publication.AIGCincludesbothfactualstatementsandexpressionsofopinion,andprovidersmay
invokethedefenseoftruthandthedefenseoffaircomment.Thefaultofprovidersininfringing
righttoreputationincludesbothintentandnegligence.Thedeterminationofnegligenceshould

firstapplytheprincipleof“negligenceperse”basedonthedutiesstipulatedbylaw.Inthe

absenceoflegallystipulateddutiesorwhenlegalrequirementsaremet,thedynamicsystem

theoryestablishedinArticle998ofChinaCivilCodeshouldbeappliedtodeterminewhethera

providerisatfaultbasedonthe“existingtechnicallevel”.

KeyWords: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provider,righttoreputation,tortliability,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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